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邀请市人大代表列席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的实施办法的通知

玉政办函〔2022〕95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关于邀请市人大代表列席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的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12月7日

关于邀请市人大代表
列席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的实施办法

第一条为促进政府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增强与市人大代表的沟通，方便市人大代表更好地行使监督权，扩大政府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使行政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利益，密切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使行政决策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利益，规范玉林市邀请市人大代表列席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的工作，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讨论、审议以下事项时，可邀请市人大代表列席会议：
（一）讨论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审议的地方性法规草案，审议政府规章草案；
（二）讨论提请市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财政年度预决算等重要报告；
（三）讨论各类总体规划及城乡规划、土地利用规划、自然资源开发利用规划、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等专项规划；
（四）市人民政府认为应当列席的其他事项。
第三条原则上每季度邀请市人大代表列席1—2次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每次会议安排市人大代表2—3名。市人民政府确定会议的议程和时间后，在会议召开2日前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商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根据会议议题并结合市人大代表的专业特长、职业类别（界别）等信息，提供列席会议的市人大代表名单。
第四条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在召开会议前1天，将会议时间、地点、议题等相关内容告知所确定邀请列席会议的市人大代表。受邀列席会议的市人大代表应按通知要求参加会议，确因特殊情况不能到会的，须在会议召开前1天向对应的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请假。原定邀请列席人员请假的，由市人大常委会选联工委及时按有关程序予以替补。
第五条市人大代表列席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时，应当出具有效的身份证件(代表证)并履行签到手续。
第六条经会议主持人同意，列席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的市人大代表可就决策事项的事实和法律问题向汇报人、方案的拟定人提问，汇报人、拟定人应当回答。
列席会议的市人大代表可以就决策事项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对需会后修改再报审的议题，也可会后提出书面意见。
第七条受邀列席会议的市人大代表应严格遵守会议制度和纪律，按时参加会议，不得迟到早退、无故缺席。应切实履行会议赋予的职责，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
第八条受邀列席会议的市人大代表应严格遵守保密规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录音、录像、照相和编印会议记录。会议讨论过程和决定的重要事项，不得擅自向外泄露；未定事宜或已经决定尚需保密的，不得对外泄露。会议议定的事项以会议纪要或其他正式文件为准。会议结束后，应将会议有关资料交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第九条对于受邀列席会议的无固定工资收入的市人大代表（即国家公职人员和公有制企业职工以外的代表），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按照相关规定发放适当的误工补贴。
第十条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由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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